
新竹市政府政風處

CEDAW教材案例-第5條

【案例】性別刻版印象(改變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一、案例：

志願服務係指民眾出於自由意志貢獻知識、體力、勞力、經驗、技術、時

間予社會，且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但從事志願服務者，仍以女性居多。

二、相關規定：

(一)CEDAW第 1條：「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

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

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二)CEDAW第 2條：「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立即用一

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為此目的，承擔：…（e）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

(三)CEDAW第 3條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濟、

文化領域，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

展和進步，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

本自由。

(四)CEDAW第 5條：「（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

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

他做法；（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

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

益。」

(五)一般性建議第3號：「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自 1983年來，審議了來

自各締約國的 34 份報告，雖然各國家發展程度不同，但由於社會文

化因素而對婦女呈現不同程度的刻板觀念，使得基於性別的歧視持續

阻礙第 5條公約的執行。建議各締約國有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訊宣傳

方案，藉以消除妨礙女性在社會上平等原則的偏見與現行習俗。

(六)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1號第12段：「由於該類活動對社會的存續而言

極為寶貴，因而存在關於該活動的歧視性法律或習俗便屬不合理。締

約國報告表明，仍有國家未達成法律上的平等。婦女沒有平等取得資

源的機會，不能享有家庭中和社會上的平等地位。即使在法律上已然

平等，所有的社會仍將被視為次等的工作任務指派給女性。如此便違



反特別是《公約》第 16 條以及第2、5 和24 條內所載述之公正平等

的原則。

(七)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3號第 8段：「人們在公私領域的活動向來被認

為有所不同，而得到其相應的管理。婦女一般從事私人或家庭領域活

動，負責生育和撫養子女，所有社會都將這些活動視為次一級。相形

之下，公共生活受到尊重和尊敬，範圍涉及除私人及家庭領域之外的

各種活動。男性歷來既支配公共生活，且掌有權力將婦女限制並約束

在私人領域之內。

(八)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3號第12段：「新聞媒體製造的成見，使婦女的

政治生活侷限在環境、兒童和保健等問題上，而排除在財政、預算管

制和解決衝突等方面的責任之外。

(九) CEDAW一般性建議第23號第 14段：「雖然民主制度改善婦女參與政

治生活的機會，但她們持續面臨許多經濟、社會及文化障礙，而嚴重

影響其參與。即便是歷來穩定的民主國家，也未能充分、平等接納佔

其人口半數的女性國民意見和利益。將婦女排除於公共生活和決策之

外的社會，即非民主。惟有婦女和男性共同作出政治決策並顧及雙方

利益時，民主的概念才具有真正、鮮活的意義和持久的影響。

(十) CEDAW一般性建議第25號第 7段：「締約國有義務處理普遍的性別關

係和基於性別的刻板印象，此不僅透過個人行為且在法律、立法、社

會結構和機構中，皆對婦女產生影響。」

(十一)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8號第 9段：「第2條規定，締約國必須履行

其在《公約》之下法律義務的所有方面，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不受

歧視和享有平等的權利。尊重的義務要求締約國避免通過制訂法律、

政策、規章、方案、行政程式和體制結構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導致剝

奪婦女享有在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平等權利。保護

的義務要求締約國保護婦女免受私人行為者的歧視，並採取步驟，其

直接目標就是要消除主張某一性別低於或高於另一性別的偏見、習俗

和所有其他慣例，以及對男子和婦女社會功能的陳舊的刻板觀念…

(十二)CEDAW一般性建議第28號第22段：「男性與婦女之間的平等，或兩

性平等原則，其內在含義係指所有人類，不論其性別，皆有發展個人

能力、從事專業和選擇的自由，不受任何刻板觀念、僵化的性別角色

和偏見的限制。締約國應僅使用女男平等或性別平等的概念，避免在

履行《公約》義務時，使用兩性公平的概念。



三、相關機關處理：

(一)志願服務法第 4條第 3項第 2款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雖並未明列

司法、法務工作機關，惟本條除所列舉之各項工作外，亦包括其他關

於公眾利益工作之機關，因此法務部應為志願服務有關法務工作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略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

對志工辦理下列教育訓練：一、基礎訓練。二、特殊訓練。」，第二

項規定略以：「……第二款訓練課程，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依其個別需求自行訂定。」爰上，特殊訓練乃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基於志工提供服務所需而訂定，須接

受特殊訓練。

(三)廉政工作過往總給人整肅貪瀆公務員的印象，但貪瀆案件的發生，不

僅對社會穩定及民主體制構成威脅，亦衝擊固有的價值觀、道德觀，

並危害法治與社會永續發展。是以，「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3條

「社會參與」明訂各國應在其能力所及之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邀集

政府部門以外之個人及團體，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貪腐，並提高公眾

貪腐嚴重性及威脅性之認識。

(四)為與國際反貪腐趨勢接軌，兼顧公私部門廉潔及倫理規範，經行政院

97年 10月 3日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決議，參考《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及國際透明組織相關倡議，擬具「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

案」，經行政院 98年 7月 8日院臺法字第 0980087657號函頒，自 98

年 7月 8日生效，並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 4條規定，

於105年8月 24日行政院函頒修正「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五)法務部廉政署為激勵民眾投入廉政志願服務工作，於 100年 9月訂定

「法務部廉政署推展廉政志（義）工業務實施計畫」，並會同各機關

政風機構據以推動，協助各機關深入社區、學校及村里宣導誠信倡廉

訊息，辦理廉政反貪活動。  

四、性別觀點解析：

(一)我國志願服務法第 3條對「志願服務」一詞之定義為民眾出於意志，

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提供個人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時

間或勞力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增進社會公共利益之

輔助性服務。申言之，志願服務是個體為了增進社會大眾利益，自願

服務他人的行為，在 Wilson的志願服務理論中，認為民眾志願服務參



與程度可從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三個層面探討。

1、文化資本：個體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主要受到個人價值信念的影響，

而個人價值信念是深植於社會文化脈絡之中。如在父權社會體制中，

賦予女性細心溫柔的形象，認為家務工作是女性的責任，照顧關懷

家人是女性的義務，所以女性經常被要求負擔養育孩子的責任而犧

牲外出工作的機會，選擇全職在家照料孩子。然而，當孩子長大離

家，家務工作減少後，女性雖然擁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但仍受到

價值信念的影響，認為女性比較適合投入志願服務工作，延續著照

顧他人的使命。因此，在志願服務的成員構成中，呈現女性多於男

性的現象。

2、人力資本：志願服務的參與情形是人們考量成本效益後，理性選擇

的結果。如每個人在青壯年時期主要工作是負擔家計維持生活，生

活中大部分的時間和體力都用來工作獲得報酬。然而，志願服務者

在服務過程中需投入體能、時間或勞力，且沒有酬勞，因此當個體

處於負擔家中生計的青壯年期間，對志願服務活動的參與程度較低。

而從職場退休人士，由於已過了負擔生計的青壯年期，退休後自由

運用的時間變多，參與志願服務程度較高。因此，在志願服務的成

員構成中，呈現年長者多於年輕者的情形。

3、社會資本：志願服務參與程度與個體擁有的社會網絡有關，當個體

隸屬於多個團體或擁有較密集的社會網絡時，比較容易受他人影響

而投入志願服務工作。如志願服務團體成員通常是透過長期互動，

基於情感自然交流組合而成，當該團體欲增加新成員時，可以對外

召募新成員，亦可以對內由成員的社會網路尋找相同理念的人員參

與。由於人與人社會互動過程中會彼此產生信任感，因此從成員的

社會網路中尋找新成員比對外召募容易。

綜言之，志願服務成員結構受到個體與總體層面的影響，普遍呈現女

性多於男性、年長者多於年輕者，且成員間隸屬多個志願團體的現象。

(二)為發揚公民參與精神，帶動廉潔風氣，法務部廉政署於 100年 9月訂

定「法務部廉政署推展廉政志（義）工業務實施計畫」，並會同各機

關政風機構，結合民間力量與資源，成立「廉政志工」。鼓勵全民投

入反貪腐行列，發揮外部監督的力量，協助各機關深入社區、學校及

村里宣導誠信倡廉訊息，辦理廉政反貪活動。廉政志工主要服務對象

為社會大眾，並以協助建立清廉政治、打繫貪腐的目的存在，因此，

於召募廉政志工時並無性別之區別。然而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各機



關政風機構廉政志工隊的性別統計結果仍是女性多於男性且年長者多

於年輕者，與一般志願團體的性別統計結果相當。

(三)考量廉政志工宣導活動型態不同，需要不同性別、年齡層的人員參與，

應加強性別平等之宣導，並改善性別刻板印象，以提高男性志工參與

率， 或鼓勵志工朋友夫妻一同參加，進而平衡廉政志工服務人員性別

比例。

五、問題討論：

(一)生活週遭是否有親朋好友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參加的動機為何？家

人的態度是支持或反對？

(二)如何提高從事廉政志工的動機？

(三)應該如何落實 CEDAW相關條文及一般性建議，以平衡廉政志工服務人

員性別比例？


